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赣州东升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代理江西省赣州市第十一中学班级多媒体、
电脑、空调项目（项目编号：GZDS2019-ZG-J001）
谈判文件的投诉处理决定

赣州市腾隆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投诉人：赣州市腾隆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赞贤路13号“华城文远”B栋404室
法定代表人：郭文辉  联系电话：15979782222 
代理人：周魏  联系电话：15770586958
被投诉人：赣州东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瑞金路18号（紫金大厦4#楼5层）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方式：0797-8361891
投诉人对赣州东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省赣州市第十一中学班级多媒体、电脑、空调项目（项目编号：GZDS2019-ZG-J001）招标文件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4月1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 该项目未按照财库〔2013〕189号文件要求依法依规划分品目，捆绑招标，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
2、原招标文件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被投诉人称：
1、 财库【2013】189号文件仅是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属于同一品目子分类的货物不能放在同一品目下进行采购，不存在捆绑招标、排斥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的情形。
    2、本项目并未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经调查,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被投诉人在该项目谈判文件中，将不属于同一品目子分类下的货物如65寸触摸交互一体机、台式电脑、空调机等放在同一品目下进行采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款“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为保证采购项目的竞争性，被投诉人应予以纠正。
2、投诉人“投诉事项2”引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该办法的适应范围是货物服务的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采购方式。本项目采用的是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属于非招标采购方式，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同时被投诉人在谈判文件中并未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只是作为评审因素。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2”予以驳回。
投诉人、被投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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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1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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